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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细则
	分值

	价格

	1
	价格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20

	技术

	2.1
	需求分析报告
	1、需求分析报告对采购人现状及业务、技术需求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分析科学深入，对于维保服务重点、难点具有明确合理的应对措施，得6分。
2、需求分析报告对采购人现状及业务、技术需求认识和理解不够充分，分析不够科学深入，对于维保服务重点、难点的应对措施考虑不全面，得3分。
3、需求分析报告对采购人现状及业务、技术需求没有认识和理解，分析浅显，对于维保服务重点、难点未做考虑，得1分。
4、未提供需求分析报告或需求报告与项目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本项得0分。
	6

	2.2
	总体服务方案
	供应商在基于对我院现有PACS系统运行状况的前提下，提供本维保项目的总体服务方案。
1、提供的总体服务方案全面，具有合理的服务体系、组织架构，具有明确的风险控制管理、质量保障措施、信息安全管理措施、文档管理措施，得6分；
2、总体服务方案不够全面，服务体系、组织架构不够合理，风险控制管理、质量保障措施、信息安全管理措施、文档管理措施不全，得3分；
3、总体服务方案不全面，服务体系、组织架构不合理，风险控制管理、质量保障措施、信息安全管理措施、文档管理措施严重缺漏，得1分
4、未提供总体服务方案或方案与项目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本项得0分。
	6

	2.3
	日常维保方案
	供应商在基于对我院现有PACS系统运行状况的前提下，提供本维保项目的日常维保方案。
1、提供的日常维保方案科学全面，能够针对本项目需求出具深度细化的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科学标准，具有合理的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得6分；
2、日常维保方案较全面，具有主要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标准，具有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得3分；
3、日常维保方案不全，维保服务内容缺漏，维保服务流程混乱，缺乏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得1分
4、未提供日常维保方案或方案与项目严重不符，本项得0分。
	6

	2.4
	培训方案
	供应商在基于对我院现有PACS系统运行状况的前提下，具备熟悉系统日常操作、问题排查及培训能力,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须能根据不同使用者角色出具对应的培训内容
1、培训方案全面合理有效，具有详细的培训计划、培训师资力量、培训内容，得6分。
2、培训方案不够全面，有效性欠缺，培训计划、培训师资力量、培训内容不够详细，得3分。
3、培训方案片面，不具有执行有效性，培训计划、培训师资力量、培训内容不详细，得0分。
	6

	2.5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供应商提供的应急预案需能根据不同场景（包括软件系统故障、硬件系统故障、网络故障、服务器故障、网络攻击事件、信息破坏事件、信息内容安全事件、灾难性事件，根据实际项目不同选择不同场景）、不同等级故障（包括一般事件、较大事件、重大事件、特大事件）出具相应的应急措施、服务响应及应急保障。
1、应急预案细化全面，应急措施科学合理，应急保障人力及物资安排合理，得6分；
2、应急预案较全面，应急措施恰当，具有基本的应急保障人力及物资安排，得3分；
3、应急预案不全，应急措施混乱，未考虑人力及物资安排或安排不合理，得1分；
4、未提供应急预案或预案与项目严重不符，本项得0分。
	6

	业绩

	3.1
	业绩
	供应商提供PACS系统维护项目的合同案例，每提供1个得2分，最多8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合同须能反映项目名称、主要标的物，签订时间和签章清晰可见）
	8

	
供应商履约能力(主要考察企业的技术和服务能力)

	4.1
	体系认证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认证证书，得2分；
（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6

	4.2
	运维服务能力成熟度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服务能力成熟度（ITSS）证书，提供二级（含二级）及以上的得4分，三级得2分，四级得1分（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4

	4.3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等级证书，达到CS4级别的得4分，CS3级别得2分，CS2级别及以下的得1分（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4

	4.4
	软件安全开发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软件安全开发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一级得4分，二级得2分，三级得1分（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4

	4.5
	系统安全运维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一级得4分，二级得2分，三级得1分（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4

	4.6
	自主研发能力
	供应商须具备所需产品自主研发能力，提供以下知识产权证书：
医学影像存储传输与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
医学影像内容检索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
影像智能分类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
异构数据集成接口与交换平台软件著作权证书；
XDS标准转换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
影像设备工作列表系统软件著作权证书；
（注：著作权登记时间以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前为准）
以上证书每提供一份证书得1分，最多6分。（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6

	4.7
	软件能力成熟度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证书,5级得4分,4级得2分,3级及以下得1分，不提供不得分。（提供上述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4

	4.8
	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项目团队人员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或PMP证书资质的得2分。
项目团队人员具有系统分析师证书资质的得2分。
项目团队人员具有OCP数据库认证资质的得2分。
项目团队人员具有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CISP）资质的得2分。
项目团队人员具有系统架构设计师认证证书的书资质的得2分。
（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10

	合计：
	100





